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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实

施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对象：北京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东安”）、

北京信升创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升创卓”）、福海国盛（天

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海国盛”） 

发行数量：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或“上

市公司”）向王府井东安发行 207,473,227 股、向信升创卓发行 44,458,548 股、向

福海国盛发行 44,458,548 股，合计发行 296,390,323 股，同时注销北京王府井国

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国际”）原持有的上市公司 296,390,323

股。 

发行价格：14.21 元/股 

2、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王府井东安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信升创卓、福海国盛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如王府井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王府井东安持有王府井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和福海国盛不得转让其本次交易取得的王府井股

份。 

本次发行结束后，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和福海国盛由于王府井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8年 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 

4、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王府井与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王府井国际”）已就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负债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约定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日，对于无需办理权属变更

登记手续而所有权即可转移的资产，其所有权自交割日起即由王府井国际转移至

王府井；考虑到王府井国际下属子公司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

在本次吸收合并过程中一同注销，王府井国际不存在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吸收合并项下的资产、负债

交割手续已全部完成。 

5、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吸收合并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7BJA10660 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福海国盛认购王府井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296,390,323 股，同时王府井国际持有的王府井 38.18%的股权

对应的股本 296,390,323.00 元予以注销。本次吸收合并后，王府井的注册资本和

股本保持不变，仍为 776,250,350.00 元。 

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1、吸收合并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7 年 8 月 16 日，上市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

合并的事项。 

（2）2017 年 8 月 17 日，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评估报告》获得北京市国

资委核准。 

（3）2017 年 8 月 1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 

（4）2017 年 8 月 1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议案。 

（5）2017 年 9 月 1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关于同意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7]118 号），核准本次吸收

合并方案。 

（6）2017 年 9 月 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吸收合并的议案。 

（7）2017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关于无偿划转北京王府井国

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5%国有股权的通知》（京国资产权[2017]130 号），同意将国

管中心持有的王府井国际 5%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王府井东安。 

（8）2017 年 10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方案调整事项。 

（9）2017 年 12 月 2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王府



 

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307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被吸收合并方股东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7 年 8 月 9 日，王府井东安的董事会作出决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

合并的事项。 

（2）国管中心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的事项。 

（3）2017 年 8 月 17 日，信升创卓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

并的事项。 

（4）2017 年 8 月 17 日，福海国盛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

并的事项。 

3、被吸收合并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8 月 18 日，王府井国际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的

事项。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对象：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福海国盛 

3、发行数量和发行方式：向王府井东安发行 207,473,227 股，向信升创卓发

行 44,458,548 股，向福海国盛发行 44,458,548 股，合计发行 296,390,323 股，同

时注销王府井国际原持有的 296,390,323 股。 

4、发行价格：14.21 元/股 

5、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王府井东安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信升创卓、福海国盛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如王府井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王府井东安持有王府井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和福海国盛不得转让其本次交易取得的王府井股

份。 

本次发行结束后，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和福海国盛由于王府井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吸收合并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7BJA10660 号）。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福海国盛认购王府井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296,390,323 股，同时王府井国际持有的王府井 38.18%的股权

对应的股本 296,390,323.00 元予以注销。本次吸收合并后，王府井的注册资本和

股本保持不变，仍为 776,250,350.00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王府井已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办理完毕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296,390,323 股 A

股股份已登记至发行对象名下，同时王府井国际持有的王府井 296,390,323 股股

份已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王府井与王府井国际已就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

负债签署《资产交割协议》，约定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



 

日，对于无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而所有权即可转移的资产，其所有权自交割

日起即由王府井国际转移至王府井；考虑到王府井国际下属子公司北京王府井国

际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在本次吸收合并过程中一同注销，王府井国际不存在

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

吸收合并项下的资产负债交割手续已全部完成。 

（五）现金选择权实施情况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公告》，拟于 2018 年 1 月 2 日接受本次吸

收合并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申报。 

2018 年 1 月 3 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没

有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六）后续事项 

1、办理工商手续 

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股份发行登记及注销手续完成后，尚需办理王府井的工

商变更手续和王府井国际的工商注销手续。 

2、对过渡期损益进行审计 

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日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王府井尚需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王府井国际在过渡期内（自本次吸收合并的审计、

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交割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损益等净资产变

动进行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相关补偿。 

3、承诺的履行 

本次吸收合并过程中，交易各方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

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有关承诺事项。 

（七）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已依法

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王府井国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

切权利与义务已经交割完成，由王府井承继及承接，本次交易已按照《资产交割

协议》实施了交割，王府井已就本次发行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登

记手续，并就王府井国际持有的王府井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注销手

续；王府井本次交易涉及的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没有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

选择权；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

履行协议内容，相关各方作出的承诺仍在有效期内，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相关

承诺的情形；王府井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的

要求；本次吸收合并实施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吸

收合并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

营性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王府井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吸收合并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2、律师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交易已依法取得了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王府井国际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已经交割完成，由王府井承继及承接，本次交易已按照《资产交割协议》实

施了交割，王府井已就本次发行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并就王府井国际持有的王府井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注销手续；王府

井本次交易涉及的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没有异议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

内容，相关各方作出的承诺仍在有效期内，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相关承诺的情

形；王府井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在

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本次向王府井东安发行 207,473,227股，向信升创卓发行44,458,548股，

向福海国盛发行 44,458,548 股，合计发行 296,390,323 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

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二）发行对象简介 

本次发行对象为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福海国盛，其基本情况如下： 

1、王府井东安 

企业名称 北京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138 号办公楼 2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 刘毅 

注册资本 43,562.49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067521 

经营范围 

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购销百货、针纺

织品、五金交电化工、工艺美术品、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纸张、家具、

民用建材、日用杂品、花卉、饮食炊事机械、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

化工、轻工材料；日用品修理；摄影、彩扩服务；设备（汽车除外）租赁；

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仓储服务；承办本公司辖区店堂

内国内外广告；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购销粮油制品、食品、副食品、

干鲜果品、饮料、酒、糖、茶、医疗器械；零售粮食、烟、国家正式出版

的音像制品、书刊、电子出版物；饮食服务；食品制作；肉食加工；普通

物货运输；洗衣；针纺织品加工；服装加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1992 年 4 月 30 日 

2、信升创卓 

企业名称 北京信升创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55 号 5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镕铸钰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567499332X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0 年 12 月 20 日 



 

3、福海国盛 

企业名称 福海国盛（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52 号滨海金融街 6 号楼三层 N3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远景佑成（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张

学刚）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66123675Q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0 年 12 月 21 日 

三、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府井国际 296,390,323  38.18 

2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325,918  11.25 

3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8,217,279  7.50 

4 上海懿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9,108,639  3.75 

5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41,955 2.53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93,110 2.34 

7 周宇光 14,890,200 1.92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173,783 1.57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5,051,427 0.65 

10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274,289 0.55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府井东安 207,473,227 26.73 

2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325,918  11.25 

3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8,217,279  7.50 

4 福海国盛 44,458,548 5.73 

5 信升创卓 44,458,548 5.73 

6 上海懿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9,108,639  3.75 

7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41,955 2.53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93,110 2.34 



 

9 周宇光 14,457,160 1.86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105,046 1.56 

四、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王府井国际 296,390,323 38.18% - - 

王府井东安 - - 207,473,227 26.73% 

信升创卓 - - 44,458,548 5.73% 

福海国盛 - - 44,458,548 5.73% 

其他股东 479,860,027 61.82% 479,860,027 61.82% 

总股本 776,250,350 100.00% 776,250,350 100.00% 

本次吸收合并前后，王府井的实际控制人都为王府井东安，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更。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贯彻落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目标，推进国有资本优

化重组 

2017 年 1 月，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重组”，“加大企业调整重组和

资源整合工作力度，加快培育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产业集群。

加强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整合，大力减少企业管理层级”，

“优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围绕增强

监管企业活力和提高效率，聚焦监管内容，该管的要科学管理、绝不缺位，不该

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

加强对所出资企业的整体监管，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

业，由一级企业依法依规决策”。 

本次交易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简化王府井持股层级，实现王府井国际的股东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而进一步减少国有资产出资监督主体与上市公司之

间的决策层级，进一步提升王府井东安作为北京市属一级企业在公司中的决策权



 

限和决策效率，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在国有企业深化改

革的大背景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国企改革指导思想的重要举措，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平台的效用，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运营效率，

有利于更好地整合和利用国有商业资源的优势。 

（二）本次交易有利于实现王府井国际整体上市的总体目标 

2015 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和银监会等四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证监发

[2015]61 号），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加强资源整合，调整优化产

业布局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鼓励有条件的国有股东及其控股上市公司通

过注资等方式，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内

部业务整合，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减少同业竞争，2017 年 3 月王府井国际将零售相

关的经营资产贝尔蒙特香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国春天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注

入了上市公司，从而实现了王府井国际零售经营业务的整体上市、减少了上市公

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本次交易是王府井国际整体上市的后续步骤，

是在前次将王府井国际的商业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之后，继续通过消除上市公司

持股中间层，实现王府井东安、信升创卓、福海国盛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直

接行使股东权利。本次交易实施后，有利于推进王府井在战略、财务、人力、管

理、风控的一体化融合，促进上市公司内各商业板块的协同发展。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结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21-68801575 

传真：021-68801551 



 

经办人：潘锋、翟程、朱林、苏丽萍、顾中杰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张继平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10-85606888 

传真：010-85606999 

经办人：高巍、聂小晶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叶韶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人：姚焕然、王宏疆、郑小川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13 层 

联系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58383643 

经办人：吕发钦、陈桂庆 



 

七、备查文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王

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王府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 

3、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本次发行股票的证券登记证明文件； 

4、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吸收合并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12 日 


